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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:

1.表中基本信息按照选煤厂最新情况的填写,选煤厂类

型:动力、炼焦,喷吹煤选煤厂按炼焦填写;

2.入选煤种:无烟煤、贫煤、贫瘦煤、瘦煤、焦煤、肥

煤、1/3焦煤、气肥煤、气煤、1/2中黏煤、弱黏煤、不黏煤、

长焰煤、褐煤;

3.选煤工艺:跳汰、跳汰+浮选、跳汰+重介、重介、重

介+浮选、重介+跳汰+浮选、干法分选;

4.入选原煤量:统计期内经过手选出不计入入选原煤量的

大块 (一般指50毫米以上)矸石后进入选煤加工过程,进行

加工处理的原煤量;

5.选煤厂实际电耗总量 (万千瓦时)应该和入选原煤量在

同一个统计期内;

6.选煤厂电力单耗:按照GB29446-2019规定进行计算;

7.入洗原煤量:请填写进入水洗系统的原煤量;

8.入洗粒度下限:指进入水洗系统的原煤粒度下限值,如

0、6、13、25毫米等,炼焦煤选煤厂一般为0毫米;

9.选煤厂水耗总量 (万立方米)应该和入洗原煤量在同一

个统计期内。

(信息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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